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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

（2011）杭富城商初字第410号
夏民祥、潘宏娣：本院受理原告李金法诉被告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1）杭富城商初字第41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桐民催字第10号

申请人浙江名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由杭
州鸿信车业有限公司签发的，由交通银行桐庐支行出票
的，收款人为浙江名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票面金额为
100万元整的第20546434号银行承兑汇票被骗，现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196条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天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
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1）杭桐民催字第9号

申请人浙江名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由杭
州鸿信车业有限公司签发的，由交通银行桐庐支行出票
的，收款人为浙江名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票面金额为
100万元整的第20546432号银行承兑汇票被骗，现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196条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天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
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1）杭桐民催字第11号

申请人浙江名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由杭
州鸿信车业有限公司签发的，由交通银行桐庐支行出票
的，收款人为浙江名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票面金额为
100万元整的第20546435号银行承兑汇票被骗，现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196条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天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
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1）甬东商初字第1801号

余路路、余小惠：本院受理原告曹国羽与被告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
日内。并案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次日上午8时45分在
本院第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遇节假日顺延）。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1）甬东民初字第920号

宁波和邦力高房地产投资策划有限公司、张升儿：本
院受理原告宁波市江东青石设计装饰有限公司诉被告宁
波和邦力高房地产投资策划有限公司、张升儿装饰装修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
甬东民初字第92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1）甬象催字第26号

申请人宁波博金电力设备有限公司遗失的银行承兑
汇票一张，该承兑汇票号码为：3130005122772371，汇票
金额为人民币伍万元整、出票人为象山顺钿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收款人为宁波博金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付款行为宁
波银行象山支行营业部、出票日期为2011年 11月2日、
汇票到期日为2012年2月27日、最后持票人为宁波博金
电力设备有限公司。现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
决定受理。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可向本院申
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
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
为无效。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11）嘉平商初字第812号

金晓蕾、金小康：本院受理原告朱洪义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1）嘉平商初字第81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湖市人民法院
（2011）湖吴环商初字第630号

陈杰：本院受理原告章建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或用其他方式向
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84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湖吴环商
初字第63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环城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1）金义商初字第2383号

杨林春：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金瓯进出口有限公
司诉被告杨林春委托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1）金义商初字第 2383号案件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转换程序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案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 9
时在义乌市人民法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3075号

林田宝：本院受理原告赵宗铭诉被告林田宝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案定于
2012年3月16日下午2时1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3064号

陈庆华：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安圣电池有限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2012年 3月16日下午2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3031号

吴志剑、潘学罗：本院受理原告黄红雨诉你们之间
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并
定于 2012年 3月 14日 8时 45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开
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3223号

倪春星：本院受理原告金成先诉你之间的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2年3月13日9时30分
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3180号

潘承东、王姗姗：本院受理原告金超燕诉你们之间的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2年3月14日8时
40分在本院405办公室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2949号

潘富强：本院受理原告傅竹宵诉你之间的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2年3月14日9时30分
在本院405办公室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民初字第1213号

张丽萍：本院受理原告王惜源诉被告张丽萍离婚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和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30日内，并定于2012年 2月19日9时20分在本院简
案庭403办公室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2002号

潘富强、杨灵云：本院受理原告刘巧珍诉被告潘富强、
杨灵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1）金浦商初字第2002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2599号

张红水：本院受理的原告金东庆诉你之间的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
金浦商初字第259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2655号

王建华、季玲玉：本院受理的原告徐福田诉你们之间
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1）金浦商初字第265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2786号

张红水：本院受理原告金东庆诉被告张红水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1）金浦商初字第 278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3295号

张晶松、王晓燕：本院受理原告张民渭诉你们之间
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并
定于 2012年 3月 13日 9时 15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开
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衢柯花商初字第220号

刘小平：本院受理原告毛建平诉你承揽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衢柯
花商初字第22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更正公告
本报 2011 年 12 月 6 日第三版法院公告栏中

（2011）杭西民初字第 2604 号，开庭时间应为“举证
期限届满后的第 3日 14：30 分”，开庭地点应为“杭
州市东郊监狱”，特此更正。

（2011）杭富城商初字第410号
夏民祥、潘宏娣：本院受理原告李金法诉被告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1）杭富城商初字第410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桐民催字第10号

申请人浙江名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由杭
州鸿信车业有限公司签发的，由交通银行桐庐支行出票
的，收款人为浙江名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票面金额为
100万元整的第20546434号银行承兑汇票被骗，现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196条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天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
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1）杭桐民催字第9号

申请人浙江名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由杭
州鸿信车业有限公司签发的，由交通银行桐庐支行出票
的，收款人为浙江名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票面金额为
100万元整的第20546432号银行承兑汇票被骗，现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196条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天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
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1）杭桐民催字第11号

申请人浙江名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由杭
州鸿信车业有限公司签发的，由交通银行桐庐支行出票
的，收款人为浙江名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票面金额为
100万元整的第20546435号银行承兑汇票被骗，现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196条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天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
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1）甬东商初字第1801号

余路路、余小惠：本院受理原告曹国羽与被告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
日内。并案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次日上午8时45分在
本院第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遇节假日顺延）。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1）甬东民初字第920号

宁波和邦力高房地产投资策划有限公司、张升儿：本
院受理原告宁波市江东青石设计装饰有限公司诉被告宁
波和邦力高房地产投资策划有限公司、张升儿装饰装修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
甬东民初字第92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1）甬象催字第26号

申请人宁波博金电力设备有限公司遗失的银行承兑
汇票一张，该承兑汇票号码为：3130005122772371，汇票
金额为人民币伍万元整、出票人为象山顺钿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收款人为宁波博金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付款行为宁
波银行象山支行营业部、出票日期为2011年 11月2日、
汇票到期日为2012年2月27日、最后持票人为宁波博金
电力设备有限公司。现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
决定受理。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可向本院申
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
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
为无效。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11）嘉平商初字第812号

金晓蕾、金小康：本院受理原告朱洪义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1）嘉平商初字第81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湖市人民法院
（2011）湖吴环商初字第630号

陈杰：本院受理原告章建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或用其他方式向
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84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湖吴环商
初字第63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环城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1）金义商初字第2383号

杨林春：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金瓯进出口有限公
司诉被告杨林春委托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1）金义商初字第 2383号案件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转换程序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并案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 9
时在义乌市人民法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3075号

林田宝：本院受理原告赵宗铭诉被告林田宝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案定于
2012年3月16日下午2时1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3064号

陈庆华：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安圣电池有限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2012年 3月16日下午2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3031号

吴志剑、潘学罗：本院受理原告黄红雨诉你们之间
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并
定于 2012年 3月 14日 8时 45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开
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3223号

倪春星：本院受理原告金成先诉你之间的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2年3月13日9时30分
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3180号

潘承东、王姗姗：本院受理原告金超燕诉你们之间的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2年3月14日8时
40分在本院405办公室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2949号

潘富强：本院受理原告傅竹宵诉你之间的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2年3月14日9时30分
在本院405办公室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民初字第1213号

张丽萍：本院受理原告王惜源诉被告张丽萍离婚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和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30日内，并定于2012年 2月19日9时20分在本院简
案庭403办公室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2002号

潘富强、杨灵云：本院受理原告刘巧珍诉被告潘富强、
杨灵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1）金浦商初字第2002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2599号

张红水：本院受理的原告金东庆诉你之间的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
金浦商初字第259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2655号

王建华、季玲玉：本院受理的原告徐福田诉你们之间
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1）金浦商初字第265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2786号

张红水：本院受理原告金东庆诉被告张红水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1）金浦商初字第 278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金浦商初字第3295号

张晶松、王晓燕：本院受理原告张民渭诉你们之间
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并
定于 2012年 3月 13日 9时 15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开
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1）衢柯花商初字第220号

刘小平：本院受理原告毛建平诉你承揽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衢柯
花商初字第22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法院公告
2011年12月14日

立法动态热点关注

三个标准规范幼儿园
和中小学教师行为
教育部拟定教师标准
公开征求意见

■《人民日报》赵婀娜

日前，教育部正式公布《 幼儿园教师专业
标准（ 试行）》（ 征求意见稿） 、《 小学教师专业标
准（ 试行）》（ 征求意见稿）和《 中学教师专业标
准（ 试行）》（ 征求意见稿） ，

12

月
30

日前，公众
可通过信件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对“ 标准”提出
意见。

“ 教师专业标准”框架由基本理念、基本
内容与实施建议三大部分构成。 基本理念提
出教师要以学生为本，师德为先，能力为重，

终身学习。基本内容由维度、领域和基本要求
组成，分别对幼儿园、小学、中学教师的专业
理念与师德、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提出约

60

条具体要求。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指出：“ 这三个标准是
国家对幼儿园、小学和中学合格教师专业素质
的基本要求，是教师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基本
规范，是引领教师专业发展的基本准则，是教
师培养、准入、培训、考核等工作的重要依据。”

在“ 专业理念与师德”方面，无论是幼儿园
教师，还是中小学教师，均被要求保护学生（ 幼
儿）生命安全、维护学生（ 幼儿）合法权益及尊
重学生（ 幼儿）个体差异。“ 幼儿园教师标准”和

“ 小学教师标准” 更将保护学生生命安全放在
首位。

“ 幼儿教师标准”和“ 小学教师标准”同时
提出要让学生（ 幼儿）拥有快乐的学校（ 幼儿
园）生活，“ 中学教师标准”则要求教师“ 促进中
学生的自主发展”。

在“ 专业知识”方面，“ 三个标准”针对幼
儿、小学生和中学生的不同生理、心理和学习
特点，要求教师掌握相应的知识。

而在“ 专业能力”方面，与学生进行沟通
的能力成为幼儿园和中小学教师们共同的必
备素质，“ 幼儿园教师标准” 和“ 小学教师标
准” 要求教师与学生进行有效沟通，“ 中学教
师标准”则要求教师“ 平等地与中学生进行沟
通交流”。

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中学教师标
准”向教师提出要求：“ 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与
氛围， 激发与保护中学生的学习兴趣”；“ 通过
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等多种方式，

有效实施教学”以及“ 引发中学生独立思考和
主动探究，发展学生创新能力”。

■《检察日报》戴佳

近日， 反贪污贿赂总局学习贯彻高检
院 《 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参与加强和创
新社会管理的意见》 ， 结合谋划明年工作，

对反贪部门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如何
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提出了工作构想和具体
措施。

反贪污贿赂总局负责人表示， 为更好
地发挥办案的治本作用， 反贪部门要坚持
惩防并举，结合办案加强职务犯罪预防。认
真总结犯罪的规律特点， 深入剖析犯罪的
深层次原因， 针对案件中暴露出来的突出

问题和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制度缺陷， 向党
委政府和有关职能部门提出检察建议，推
动社会管理的创新和完善。

这位负责人表示， 在参与加强和创新
社会管理工作中， 各级反贪部门要重视加
强机制建设，着重健全完善以下工作机制：

一是情报信息和社情民意收集机制，

特别是要借助侦查信息化，重视网络舆情，

提高发现犯罪的能力。

二是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

理顺协作关系，推进信息共享，强化案件查
处， 促进行政机关及其他社会管理职能部
门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

三是反贪侦查与诉讼监督协作配合机

制，形成诉讼监督合力，强化对行政执法和
司法人员职务犯罪的追究， 有效发挥反贪
侦查对诉讼监督的支撑作用， 维护司法公
正，保障廉洁执法。

四是职务犯罪侦防一体化机制， 通过
加强反贪部门与预防部门的协作配合，更
好地发挥各自优势，强化职务犯罪预防，推
进惩防腐败体系建设。

五是执法办案风险评估预警机制，在
反贪办案中强化风险评估和预警， 有效防
止因执法行为不当、 发生涉案人员死亡事
故等引发不稳定因素激化社会矛盾， 确保
在反贪环节不发生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损
害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的事件。

执法吹风

四国联合执法队队员在湄公河上巡逻警戒。

四国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首航全线安全
开创中国与周边国家执法安全合作新模式

反贪污贿赂总局：

从反贪中完善社会管理体制机制

■新华社邹伟

13

日
16

时
40

分许， 参加中老缅泰湄
公河联合巡逻执法首航的

3

艘中国巡逻执
法船顺利返航抵达中国关累港码头。此前，

其他三国巡逻执法船已先后顺利返回本国
港口。在为期

4

天
3

夜的首航任务中，四国
巡逻执法人员密切协作，并肩作战，护送

10

艘中国商船如期安全抵达目的地。 中老缅
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首航全线安全圆满
成功， 开创了中国与周边国家执法安全合
作的新模式。

湄公河国际航道水流湍急，险滩、急弯
众多。 从中国关累港到泰国清盛港之间的
河道中，共有险滩、浅滩

100

多处。 每当遇
到险滩激流，巡逻执法船总是先行试水，在
确定可以安全通过的情况下， 再引导后面
的商船逐一小心通过。

联合巡逻执法船采用多种队形来保护
商船，做好警戒防范。 夜间船队停泊时，巡
逻执法船停在最外围，将

10

艘商船守护在
里面， 并由四国武装执勤警察在外围执勤
警戒。白天航行时，四国联合巡逻执法船随
时与联合指挥部、商船互通信息，掌握最新

动态，密切注意河道和两岸的情况变化，时
刻保持高度警戒，确保商船和船员安全。

11

日下午，

10

艘中国商船安全、顺利抵达泰国
清盛港码头。

12

日上午，联合巡逻执法船开始返航，

沿湄公河逆流而上。

13

日
16

时
40

分许，中
国联合巡逻执法船顺利抵达云南关累港码
头，受到中国公安部、当地党政部门领导以
及群众的热烈欢迎。

公安部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本次中老

缅泰四国联合巡逻执法首航开创了中国与
周边国家执法安全合作的新模式，也为今后
的四国联合巡逻执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四国执法安全部门将进一
步总结经验，加强协调配合，不断完善联合
巡逻执法机制和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共同组
织实施联合行动，打击危害湄公河流域安全
的犯罪，整治突出治安问题，共同维护和保
障湄公河流域安全稳定，促进湄公河流域经
济社会发展和人员友好往来。


